
证券代码：301087          证券简称：可孚医疗          公告编号：2023-038 

可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的 

更正公告 

 

 

可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可孚医疗”）于 2021

年 10 月 22 日披露了《可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之上市公告书》（以下简称“《上市公告书》”），因工作人员疏忽，《上

市公告书》第二节之“二、股票上市相关信息”中，股东张志明先生持有的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可上市交易日期表述有误，现就有关内容进行更正，

具体情况如下： 

一、张志明先生股份锁定的披露情况 

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以下简称“《招

股说明书》”）及《上市公告书》中披露的张志明先生股份锁定承诺情况如下： 

序号 文件名称 具体章节 承诺内容 

1 
《招股说

明书》 

第十节之“六、（一）4、

担任本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的股东关于股

份锁定的承诺” 

担任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张志

明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内，及本承诺人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

职后 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

承诺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

该部分股份。 

2 

《上市公

告书》 

第二节之“二、股票上市相

关信息” 

张志明所持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可上

市交易日期为 2024 年 10 月 25 日。 

3 
第三节之“五、本次发行前

后的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张志明所持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限售

期限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4 

第三节之“六、本次发行后

公司前十名股东持有公司

股份情况” 

张志明所持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限售

期限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5 

第八节之“一、4、担任本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的股东关于股份锁定

的承诺” 

担任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张志

明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内，及本承诺人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

职后 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

承诺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

该部分股份。 

《上市公告书》第二节之“二、股票上市相关信息”中，股东张志明先生持

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可上市交易日期表述为“2024 年 10 月 25

日”，与其余四处表述“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不一致。经核实，因工作

人员疏忽，该日期表述系笔误，应为“2022 年 10 月 25 日”。 

二、具体更正情况 

更正前： 

    （十三）公司股份可上市交易日期 

序号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后 
可上市交易日期（非

交易日顺延）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

例（%）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1 械字号投资 6,544.6095 40.90 2024 年 10 月 25 日 

2 张敏 931.9139  5.82 2024 年 10 月 25 日 

3 科源同创 931.9139 5.82 2024 年 10 月 25 日 

4 宁波怀格 810.3599 5.06 2022 年 10 月 25 日 

5 张志明 559.1483 3.49 2024 年 10 月 25 日 

6 广州丹麓 467.6253 2.92 2022 年 10 月 25 日 

7 湘潭鼎信 390.8795 2.44 2022 年 10 月 25 日 

8 湖南文旅 389.6878 2.44 2022 年 10 月 25 日 

9 聂娟 268.1338 1.68 2024 年 10 月 25 日 

10 长沙鼎信 239.2945 1.50 2022 年 10 月 25 日 

11 湖南泊富 233.5743 1.46 2022 年 10 月 25 日 

12 胡红霞 154.9217 0.97 2022 年 10 月 25 日 

13 盐津控股 77.9376 0.49 2022 年 10 月 25 日 

小计 12,000.00 75.00 - 

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股份 

1 
西部证券投资（西安）

有限公司 
107.4229 0.67 2023 年 10 月 25 日 



序号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后 
可上市交易日期（非

交易日顺延）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

例（%） 

小计 107.4229 0.67  

首次公开发行网上网下发行股份 

1 网上发行股份 1,918.5500 11.99 2021 年 10 月 25 日 

2 网下发行限售股份 197.6811 1.24 2022 年 4 月 25 日 

3 网下发行无限售股份 1,776.3460 11.10 2021 年 10 月 25 日 

小计 3,892.5771 24.33 - 

合计 16,000.0000 100.00 - 

更正后： 

    （十三）公司股份可上市交易日期 

序号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后 
可上市交易日期（非

交易日顺延）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

例（%）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1 械字号投资 6,544.6095 40.90 2024 年 10 月 25 日 

2 张敏 931.9139  5.82 2024 年 10 月 25 日 

3 科源同创 931.9139 5.82 2024 年 10 月 25 日 

4 宁波怀格 810.3599 5.06 2022 年 10 月 25 日 

5 张志明 559.1483 3.49 2022 年 10 月 25 日 

6 广州丹麓 467.6253 2.92 2022 年 10 月 25 日 

7 湘潭鼎信 390.8795 2.44 2022 年 10 月 25 日 

8 湖南文旅 389.6878 2.44 2022 年 10 月 25 日 

9 聂娟 268.1338 1.68 2024 年 10 月 25 日 

10 长沙鼎信 239.2945 1.50 2022 年 10 月 25 日 

11 湖南泊富 233.5743 1.46 2022 年 10 月 25 日 

12 胡红霞 154.9217 0.97 2022 年 10 月 25 日 

13 盐津控股 77.9376 0.49 2022 年 10 月 25 日 

小计 12,000.00 75.00 - 

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股份 

1 
西部证券投资（西安）

有限公司 
107.4229 0.67 2023 年 10 月 25 日 

小计 107.4229 0.67  

首次公开发行网上网下发行股份 



序号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后 
可上市交易日期（非

交易日顺延）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

例（%） 

1 网上发行股份 1,918.5500 11.99 2021 年 10 月 25 日 

2 网下发行限售股份 197.6811 1.24 2022 年 4 月 25 日 

3 网下发行无限售股份 1,776.3460 11.10 2021 年 10 月 25 日 

小计 3,892.5771 24.33 - 

合计 16,000.0000 100.00 -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上市公告书》中其他内容不变。 

三、张志明先生关于股份锁定的实际承诺情况 

（一）张志明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情况 

根据张志明先生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前签署的股份锁定承诺，“自

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及本承诺人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职后

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承诺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自锁定期届满之日起两年内，若本承诺人通过任何途径或手段减持首发前股

份，则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发行人上市后 6

个月内如果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

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承诺

人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 6 个月；若发行人在 6 个月期间内已

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收盘价格指发行人

股票经调整后的价格。 

在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以及本承诺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及任期届

满后 6 个月内，每年转让股份数不超过本承诺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承诺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除此之外，张志明先生不存在追加股份锁定期的情形。因此，张志明先生在

《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股份锁定承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

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2022 年修订）》

的有关规定。 

（二）张志明股份锁定延长情况 

根据公司于2021年11月22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相关股东延长股份锁定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6），自 2021

年 10 月 25 日至 2021 年 11 月 19 日，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

发行价 93.09 元/股，触发股份延长锁定承诺的履行条件，张志明先生持有的公司

股票锁定期限延长 6 个月至 2023 年 4 月 24 日。 

鉴于此，张志明先生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锁定期为自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18 个月，锁定至 2023 年 4 月 24 日。 

四、核查意见 

（一）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张志明先生

持有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的锁定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出具《西部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可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张志明股份锁定事项的专项

意见》，认为：可孚医疗《上市公告书》第二节之“二、股票上市相关信息”中

披露的内容“张志明所持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可上市交易日期为 2024 年

10 月 25 日”，其中“2024 年 10 月 25 日”系因工作人员疏忽笔误所致。张志明

先生在《招股说明书》及《上市公告书》其他章节中作出的其所持公司股份自公

司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的承诺真实有效，该等承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

（2022 年修订）》的有关规定。 

（二）律师事务所核查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对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张志明先生持有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的锁定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出具《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

可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张志明股份锁定事项的专项说明》，湖南启元律

师事务所认为：可孚医疗《上市公告书》第二节之“二、股票上市相关信息”中

披露的内容“张志明所持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可上市交易日期为 2024 年

10 月 25 日”，其中“2024 年 10 月 25 日”系因工作人员疏忽笔误所致。张志明

先生在《招股说明书》及《上市公告书》其他章节中作出的其所持公司股份自公

司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的承诺真实有效，该等承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

（2022 年修订）》的有关规定。 



    综上所述，《上市公告书》第二节之“二、股票上市相关信息”中披露的“张

志明所持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可上市交易日期为 2024 年 10 月 25 日”其

中的“2024 年 10 月 25 日”系因工作人员疏忽笔误所致。张志明先生在《招股

说明书》及《上市公告书》其他章节中作出的其所持公司股份自公司上市之日起

锁定 12 个月的承诺真实有效，该等承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2022 年修

订）》的有关规定。 

公司将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的编制和审核工作，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

公司深表歉意。同时，公司将为张志明先生办理其持有的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

股份解除限售手续，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以后续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可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1 日 


